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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517 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 
壹、時間：95 年 11 月 6 日下午 14:10 
 
貳、地點：本校第三會議室 
 
參、主席：曾校長憲政 記錄：陳文正 
 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簿 
 
伍、宣讀第 9516 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
裁示：一、紀錄確定。 

二、原分配各單位之經費使用情形，尤其是資本門部分，請會計室提

供相關資料。 

   
陸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副校長室 

一、9516 次擴大行政會議報告事項一經費預算規劃委員會成員，因報告

單位繕打時疏失，未將會計室主任列入，特提出更正，更正後之經費

預算規劃委員會為：「由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主

任秘書、各學術行政主管、會計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人資處處長、

圖書館館長、計網中心主任、各學院推選之教師代表一名等組織之，

以副校長為主席，研議經費預算之規劃及分配事宜」。 

二、本校 96 年度各類預算需求調查表已於日前送交各單位進行編列，因

96 年度本校可支用經費並未有明顯成長，請各單位依實際需求合理編

列，並於 95 年 11 月 20 日前（星期一），將紙本需求表及電子檔，

擲交秘書室余憶如小姐彚辦。 

 

裁示：一、第一點經費預算規劃委員會之「各學術行政主管」包含各學院

院長及系所主任。 

二、洽悉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學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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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服務組訂於 11 月 24 至 26 日三天與明新科技大學等校在苗栗西湖渡

假村為大四學生辦理職前研習營活動，請各位老師轉知大四學生報名參

加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總務處 

一、台灣電力公司預計於 95 年 12 月 16 日（星期六）00:00～06:00 及 95
年 12 月 23 日（星期六）00:00～06:00 實施地區性停電，進行供電電

壓由 11.4KV 變更為 22.8KV，本校為配合本工程，將於下列期間實施

停電更換變電站設備，造成不便，請原諒： 
（一）95 年 12 月 16 日（星期六）00:00～18:00：除了推廣教育大樓

不停電外，其他各館舍均停電。 
（二）95 年 12 月 23 日（星期六）00:00～08:00：除了推廣教育大樓

停電，其他各館舍不停電。 

二、藝設系及應科系前之道路預計於 95 年 11 月 11 日（星期六）至 95
年 11 月 12 日（星期日）進行柏油舖設及劃停車格線，該期間施工區

域道路兩旁禁止停車，請將車子停放綜合大樓前或推廣教育大樓地下

室之停車場。 

 

裁示：一、第一點停電時間如有問題請向總務處反映。 

二、第二點請總務處張貼告示。 

 

報告四 報告單位：人資處 

一、新竹縣政府委託本校辦理九十五學年度英語教師增能學分班，共計

20 學分，感謝語文系協助開課。 

二、本處 11 月 1 日於苗栗三灣國小辦理「偏遠地區教師專業講座」，超

過 50 位苗栗地區小學教師參加。 

三、台北市家長教育成長協會與本處 11 月 3 日於台北市敦化國中舉辦「開

心辦教育全國交流分享活動」，超過百位來自全國各地區之國中小學

教師參與，活動圓滿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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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年度地方教育輔導講座已陸續舉行，目前超過 30 所小學申請，請

各系地方教育輔導教授鼎力協助支持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柒、提案事項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副校長室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學術研究發展獎助要點」部分條文（如附件一 p.11），

請 審議。 

說明：一、本要點自民國 92 年修正以來，為鼓勵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，

推動本校研究風氣，放寬補助標準及申請程序，已有明顯成

效。但受限近年來本校學術獎勵經費有限，而學術獎勵項目又

持續增加，為使整體經費支用能更有效率，特提出本修正案。 
二、因部分項目近年來實施情形，不甚明確或不甚合理，為期各項

獎勵項目都能發揮實質效益與功能，修正部分內容。 

擬辦：因考量信賴原則，本要點案若經審議通過，將公告週知，但實施日

期為 96 年 1 月 1 日起，本年度仍依現行要點辦理，以免造成衝擊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研擬修訂本校「金竹獎資訊融入教學教案教材競賽辦法」修正案如

說明，請  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為提升學生參與競賽意願，擬簡化競賽流程，改為初賽及複賽

兩階段。 
二、修正條文對照如附件二 p.14。 

擬辦：本會議決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 

 

決議：一、修訂條文第九條「獎項：採初賽及複賽二階段，……。複賽獎

項與獎品為：……、佳作（每位參賽者獎狀乙紙）。」修正為

「獎項：採初賽及決賽二階段，……。決賽獎項與獎品

為：……、佳作若干名（每位參賽者獎狀乙紙）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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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案競賽辦法所有條文內「複賽」均修正為「決賽」。 

三、有關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總成績計算初賽與決賽之比例，請教

務處請教相關教授並授權教務處修訂。 

四、本案文字部分授權教務處修訂。 

五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玖、散會 


